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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3343-7864

聯絡人：黃泰翔

電　話：02-7736-7858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六)字第11000269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防部公告影本 (002695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防部「推動募兵制暫行條例」施行期間已於中華民

國109年12月31日屆滿，當然廢止，茲檢送國防部公告影

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國防部110年2月24日國規委會字第1100041677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

1100001685　110/03/04


